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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富邦銀行辦理就學貸款線上填寫申請書及對保流程 

一、學生申辦就學貸款流程，貸款每學期辦理一次，申請方式分為以下三個步驟，說明如下： 

【第一步】：「線上填寫申請書」 

【第二步】：「辦理預約分行對保或線上續貸」 

【第三步】：「繳交收執聯給學校」 

     【第一步】：登入台北富邦銀行網站「就學貸款服務專區」線上填寫申請書                 

(1)加入會員（已加入會員者，直接會員登入） 

(2)會員登入 

(3)線上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書 

(1)

加 

入 

會 

員 

1.登入台北富邦銀行官網，點選「就學貸款服務專區」，進入就學貸款服務專區首頁，點選「註冊

會員」<附表圖1>。 

2.請閱讀就學貸款會員條款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告知義務內容後，請勾選□是，本人已閱讀完

畢並清楚瞭解…。〞後按「同意」<附表圖 2>。  

3.「註冊會員」程序：請依序填寫基本資料及設定使用者代碼及密碼<附表圖 3>後按「下一步」<

附表圖 4>確認資料完妥執行「確認」，即完成註冊會員<附表圖 5>。 

<附表圖 1> 

 

 

<附表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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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3> 

 

<附表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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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5> 

 

 

(2) 

 會 

員 

登 

入 

1.如已完成就學貸款註冊會員程序者：請填寫身分證統一編號、原設定之使用者代碼及密碼按「登

入」 <附表圖 6>，即可登入就學貸款服務專區。 

2.忘記代碼/密碼:請點選「忘記代碼/密碼」 <附表圖 6>，依序輸入新的使用者代碼及新的使用者

密碼，使用者代碼可與前次申請相同<附表圖 7>，按「下一步」進入確認頁<附表圖 8>，按「確

認」後，若您於本行無就學貸款撥款紀錄者，本行將寄發六位數交易驗證碼至您存留於本行之

email；若您於本行已有就學貸款撥款紀錄者，本行將寄發簡訊至您於本行存留之行動電話中，

請於收到 email 或簡訊五分鐘內輸入交易驗證碼並執行「確認」<附表圖 9>，即可完成使用者代

碼或密碼變更 <附表圖 10>。  

<附表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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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7> 

 

<附表圖 8> 

 

<附表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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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10> 

 

(3) 

線 
上 
填 
寫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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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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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1.線上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書於本就學貸款服務專區功能名稱為「我要申請」，且本功能僅提供就學

貸款服務專區會員使用，請先登入會員。 

2.登入會員後，本服務專區將依據您所填入之會員資料帶出您的相關資訊，僅需填入戶籍電話等其

他未填入之資訊，並且選擇您的家庭狀況，即完成「我要申請」第一步驟<附表圖 11、12>。 

3.本服務專區將依據您所選擇之家庭狀況(包含連帶保證人)，提供【關係人基本資料】欄位供您填

入相關資訊，提醒您，所有欄位皆為必填欄位<附表圖 13>。 

4.完成【關係人基本資料】填寫，並執行「下一步」即進入【就讀學校及申貸金額】欄位填寫步驟，

請填入您目前所就讀之學校資訊，資料均需分項列示填寫各項可貸項目及點選清楚。【※可貸項

目：學雜費（含學分類及音樂指導費）、實習費、書籍費(高中限 1,000 元、大專(含)以上限 3,000

元)、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住宿費(以校內規定最高標準金額為限)、學生團體保險費、海外

研修費、生活費】。填寫完成後點選「下一步」即完成填寫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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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11> 

 

<附表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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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13> 

 
 

<附表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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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15> 

 

 

                     第二步：辦理預約分行對保或線上續貸                                       

1. 對保時間： 

上學期為每年 8月 1日至 9月 30 日（例假日除外） 

下學期為每年 1月 15 日至 2月底（例假日除外）。 

(3) 

辦 

理 

預 

約 

分 

行 

對 

保 

1. 適用對象: 

(1)每一教育階段學程第一次申請或同一教育階段學程不同學校第一次申請者。 

(2)同一教育階段學程同一學校第二次（含）以後申請，本次申請法定代理人或連帶保證 

   人與前次不同者。 

(3)同一教育階段學程同一學校第二次（含）以後申請，本次申請保證人不變，且尚未簽 

   署「台北富邦銀行就學貸款網路服務契約條款」者。 

2. 承「線上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書」步驟，完成【就讀學校及申貸金額】請點選「下一步」，將進入

【對保分行】，您可選擇就近之所在地區進行對保分行預約作業；選擇地區並按「確認」，將提供

您所選擇的區域之對保分行供您選擇，請選擇擬預約的對保分行，並按「我要預約」<附表圖16、

17>。 

3.請選擇您可至分行對保的日期及時間，並按「下一步」<附表圖 18>。  

4.完成【對保分行】預約後，即進入【確認資料】<附表圖 19>，請您務必檢視並完成資料確認，

若有資料須修改，請按「修改」，系統將導引您至修改頁面；確認資料完妥後請按「確認」，即完

成預約分行，系統將出現【成功送出申請訊息】<附表圖 20>。 

5. 若您為第 1點適用對象之(1)&(2)者；請由父母(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或連帶保證人）陪同學

生，攜帶下列資料至本行指定之對保分行辦理簽約對保手續：  

 註冊繳費單據正本（或其他經學校簽章填註可貸金額之證明文件）。 

注意: 
需依據註冊繳費單之可
貸項目及金額逐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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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本人、法定代理人及連帶保證人之身分證正本、印章。 

 載有詳細記事之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含學生本人、父母（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配偶及連帶保證人，如戶籍不同者，須分別檢附）。 

 「就學貸款同意書暨保證書」(如法定代理人或連帶保證人不能出席對保才需填寫)。 

 對保手續費新臺幣100元。 

 若由父母（或監護人）、配偶以外之人擔任連帶保證人者，需另檢附連帶保證人之所得稅扣 

繳憑單或不動產所有權狀影本或在職證明或薪資證明或最近三個月薪資轉帳之存摺影本或其

他收入證明文件。 

6. 若您為第1點適用對象之(3)者；請學生本人，攜帶下列資料至本行指定之對保分行辦理簽約對

保手續： 

 註冊繳費單據正本（或其他經學校簽章填註可貸金額之證明文件）。 

 學生本人之身分證正本、印章。 

 對保手續費新臺幣100元。 

<附表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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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17> 

 
 

<附表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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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19> 

 

注意: 
需依據註冊繳費
單之可貸項目及
金額逐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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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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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適用對象:同一教育階段學程同一學校第二次（含）以後申請，本次申請法定代理人或連帶保證人

不變，且已簽署「台北富邦銀行就學貸款網路服務契約條款」者。 

2. 承「線上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書」步驟，完成【就讀學校及申貸金額】請點選「下一步」，將進入

【上傳文件】，將你的就學貸款申請文件上傳即可；上傳文件格式限 PNG、JPG、TIF、GIF、PDF 檔。

本系統提供預覽功能，您可先行預覽您所上傳的文件是否清晰，以避免文件不清晰而退件。<附表

圖 21>。 

3.完成【上傳文件】後，即進入【確認資料】<附表圖 22>，請您務必檢視並完成資料確認，若有資

料須修改，請按「修改」，系統將導引您至修改頁面；確認資料完妥後請按「確認」，將進入交易

資料驗證，本行將寄發簡訊至您於本行存留之行動電話中，請於收到簡訊五分鐘內輸入交易驗證

碼並執行「確認」<附表圖 23>，即可完成線上續貸申請，且本行將寄發申請成功 email 通知您 <

附表圖 24>。 

4.若線上續貸未通過，本行將以於三個營業日內 email 通知線上續貸審核未通過並說明未通知原因，

請登入就學貸款服務專區補齊申請文件或修正申請資料，本行將繼續完成您的就學貸款審理作業。 

 

<附表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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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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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23>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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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24> 

 

 

 

                           第三步：繳交收執聯給學校                               

(1) 分行對保完成之「就學貸款申請書／撥款通知書」共計三張，一張由銀行收執、
一張由學生送交學校、另一張由學生存執。 

(2) 線上續貸審核後，將以 email 通知線上續貸審核通知<附表圖 26>，請登入就學貸
款服務專區自行列印申請書暨撥款通知書<附表圖 27>。 



 

16 

(3) 本貸款由學校彙整資料送教育部，由教育部向財政部財政資料中心查核學生家庭
年收入，合格者經學校通知本行後，由本行撥款予學校。不合格者，由學校通知
學生補繳各項學雜費用。 

 

<附表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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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圖 26> 

 


